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3094號

原      告  埃德万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5日桃

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裁決（嗣經被告改以113年12月20日

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為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新

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

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

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款：「地

方行政法院收受前條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

合法妥當，並分別為如下之處置：一、原告提起撤銷之訴，

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裁決。但

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四、被告重新審查後，不依原告之

請求處置者，應附具答辯狀，並將重新審查之紀錄及其他必

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此係

行政訴訟法基於交通裁決事件所具質輕量多之特殊性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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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法律關係及早確定，於是創設「重新審查」之特別救濟

機制，而免除訴願之前置程序，使原處分機關能再次自我審

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滿足依法行政之要求，並可兼顧當

事人之程序利益，避免當事人不必要之時間、勞力、費用之

浪費，亦可達成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如原處分機關審查結

果認原裁決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自可撤銷或變更原裁

決，並就同一違規事實為新裁決並為答辯，至於此變更後之

新裁決如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行政訴訟法第237

條之4第3項之規定（即「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

處置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被告於第一審終局

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轄之地

方行政法院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之反面解釋，自不

應視為原告撤回起訴，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仍應就原處分機

關變更後所為之新裁決及答辯為審判對象，繼續進行審理。

查被告本以民國113年3月5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

同）2,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嗣經原告不服，提起行政

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乃改以113

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1,600元（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

均未變更），並於113年12月24日向本院為答辯。而因原告

於起訴時即訴請撤銷原裁處之全部處罰內容，故上開新裁決

顯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照前述說明，本院司法審查

之對象自應為被告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

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經駕駛而行經桃園市蘆

竹區台15線北上23公里附近時，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

局蘆竹交通分隊警員於台15線北上23公里處，以非固定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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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測速儀測得其時速為68公里（最高速限為時速50公里，且

於違規地點前方約222公尺處，設有測速取締標誌「警5

2」）而予以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攔截製單舉發，嗣經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蘆竹交通分隊依據測速採證照片，

以其有「速限50公里，經儀器測得時速68公里，超速18公

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乃於11

0年12月1日填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警局交字第DG3339677

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

原告）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1月15日前，並於

110年12月1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3月29日填製「臺

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向被告陳述不服

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

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嗣被告認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有

「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

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及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2月20日桃

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1,60

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父親死亡，心急如焚，且該罰單於113年5月17日寄來令人

傻眼，依法7日內必須舉報，到案時間111年1月15日，每

年原告配偶有去超商查單之習慣，近3年來未顯示有罰

單，於情於理，都不應堅持開罰。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

130015240號函略以：「…查第DG3339677號通知單，所係

路段為本轄蘆竹區台15線北上23K處，該路段速限為5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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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小時，執勤員警於取締位置測得旨車時速達68公里/小

時，超速違規事實明確，本分局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40條予以舉發核無違誤…」。

   2、本案使用雷達測速儀規格24.125GHz（K-Band）照相式，

廠牌：譽華科技有限公司，型號：神捕二號，器號：SC2-

021，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

驗證中心於110年9月2日檢定合格，且有效期限至111年9

月30日，檢定合格單號碼為M0GA1000422，有財團法人台

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1紙為證。

本測速儀器有檢驗後發給之證書，自有相當之公信力，而

雷達測速儀顯示原告車輛當時行車速度為每小時68公里，

足認原告所有系爭車輛確有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

許，以行車速度68公里之時速行駛於系爭路段之行為事

實，堪可認定。而按交通警察製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所列之違規事實，本質上為行政處分，係公務員

基於職務上之權力，依法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之具公法

上效果之單方面行政行為，基於公務員為公法上行為具有

公信力之原則，該行政行為當可被推定為真正，其據以依

法處分之事實認定亦為正確無誤。準此，原舉發員警舉發

交通違規案件時，僅需確信當時儀器所測定之數據為真並

無誤時，自可依法賦予之職權依法告發。另參照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

4號函所附員警職務報告所載，本件移動式「警52」測速

取締標誌設置於違規地點前約220公尺，符合相關規定，

舉發機關依法舉發應無違誤。

   3、原告主張依法7日必須舉報；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

條之1係規定民眾應於7日內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

檢舉，而本件並非民眾檢舉案件，尚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0

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

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二個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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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舉發。」，而本件違規時間係110年11月28日，交通警

察製單時間係110年12月1日，顯見舉發時效並無逾2個

月，符合上開法條之規定，本件交通警察依法舉發應無違

誤，上開法條並無規定舉發通知單須於7日內舉發，原告

之主張顯於法有所誤解。

   4、參照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

字第1130046854號函所附相關資料，舉發機關於110年12

月1日填製第DG33396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依法逕行舉發，並以違

規時原告所登記之戶籍地址為送達，惟因原告於113年10

月14日始提起行政訴訟，被告重新審查舉發通知單送達資

料，因該掛號函件已逾查詢期限（自交寄之日起算6個

月），被告酌情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表內關於「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

公里以內」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之罰鍰金

額（1,600元），變更裁處而改採低罰，亦即原告未因未

於舉發通知單之到案日前到案而加重其裁罰，應未影響原

告之權益（參照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246號行

政訴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交字第51號行政

訴訟判決）。

   5、是以，系爭車輛因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

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情，是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40條規定所定要件。

   6、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處分是否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此係本院依職權就原

處分合法與否應予審究之前提問題）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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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為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

辯狀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

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影本1

份、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第79頁、

第81頁、第82頁、第8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

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15240號函〈含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測速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

61頁、第62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

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職務報告、「警52」

標誌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之相對位置《距離》示意圖、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

《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發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

竹分局20/28人勤務分配表、「警52」標誌設置處照片〉

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63頁至第69頁）足資佐證，是前揭

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處分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

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2、查本件違規行為時係110年11月28日，故就之所為行政罰

之裁處權於113年11月27日即已因屆滿3年而消滅，然原處

分係於113年12月20日始作成，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而非

適法；至於被告雖曾於本院依職權移請重新審查前，於11

3年3月5日就同一違規行為作成裁決處分〈下稱前處分〉

（見本院卷第75頁），但經重新審查後，被告嗣於113年1

2月20日作成原處分（同時含有自行撤銷前處分之性

質），此與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所規定之情形（即「行

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

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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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本屬有間，更何況被告撤銷前處分之日期（113

年12月20日）距本件違規行為日亦已逾3年。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

為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六、結論：原處分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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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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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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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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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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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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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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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3094號
原      告  埃德万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5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裁決（嗣經被告改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為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款：「地方行政法院收受前條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並分別為如下之處置：一、原告提起撤銷之訴，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裁決。但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四、被告重新審查後，不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應附具答辯狀，並將重新審查之紀錄及其他必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此係行政訴訟法基於交通裁決事件所具質輕量多之特殊性質，並為使法律關係及早確定，於是創設「重新審查」之特別救濟機制，而免除訴願之前置程序，使原處分機關能再次自我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滿足依法行政之要求，並可兼顧當事人之程序利益，避免當事人不必要之時間、勞力、費用之浪費，亦可達成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如原處分機關審查結果認原裁決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自可撤銷或變更原裁決，並就同一違規事實為新裁決並為答辯，至於此變更後之新裁決如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之規定（即「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處置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被告於第一審終局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之反面解釋，自不應視為原告撤回起訴，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仍應就原處分機關變更後所為之新裁決及答辯為審判對象，繼續進行審理。查被告本以民國113年3月5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嗣經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乃改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1,600元（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均未變更），並於113年12月24日向本院為答辯。而因原告於起訴時即訴請撤銷原裁處之全部處罰內容，故上開新裁決顯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照前述說明，本院司法審查之對象自應為被告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經駕駛而行經桃園市蘆竹區台15線北上23公里附近時，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蘆竹交通分隊警員於台15線北上23公里處，以非固定式雷達測速儀測得其時速為68公里（最高速限為時速50公里，且於違規地點前方約222公尺處，設有測速取締標誌「警52」）而予以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攔截製單舉發，嗣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蘆竹交通分隊依據測速採證照片，以其有「速限50公里，經儀器測得時速68公里，超速18公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乃於110年12月1日填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警局交字第DG33396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1月15日前，並於110年12月1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3月29日填製「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向被告陳述不服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嗣被告認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1,6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父親死亡，心急如焚，且該罰單於113年5月17日寄來令人傻眼，依法7日內必須舉報，到案時間111年1月15日，每年原告配偶有去超商查單之習慣，近3年來未顯示有罰單，於情於理，都不應堅持開罰。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15240號函略以：「…查第DG3339677號通知單，所係路段為本轄蘆竹區台15線北上23K處，該路段速限為50公里/小時，執勤員警於取締位置測得旨車時速達68公里/小時，超速違規事實明確，本分局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予以舉發核無違誤…」。
   2、本案使用雷達測速儀規格24.125GHz（K-Band）照相式，廠牌：譽華科技有限公司，型號：神捕二號，器號：SC2-021，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於110年9月2日檢定合格，且有效期限至111年9月30日，檢定合格單號碼為M0GA1000422，有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1紙為證。本測速儀器有檢驗後發給之證書，自有相當之公信力，而雷達測速儀顯示原告車輛當時行車速度為每小時68公里，足認原告所有系爭車輛確有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許，以行車速度68公里之時速行駛於系爭路段之行為事實，堪可認定。而按交通警察製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列之違規事實，本質上為行政處分，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之權力，依法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之具公法上效果之單方面行政行為，基於公務員為公法上行為具有公信力之原則，該行政行為當可被推定為真正，其據以依法處分之事實認定亦為正確無誤。準此，原舉發員警舉發交通違規案件時，僅需確信當時儀器所測定之數據為真並無誤時，自可依法賦予之職權依法告發。另參照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所附員警職務報告所載，本件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設置於違規地點前約220公尺，符合相關規定，舉發機關依法舉發應無違誤。
   3、原告主張依法7日必須舉報；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係規定民眾應於7日內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而本件並非民眾檢舉案件，尚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0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二個月不得舉發。」，而本件違規時間係110年11月28日，交通警察製單時間係110年12月1日，顯見舉發時效並無逾2個月，符合上開法條之規定，本件交通警察依法舉發應無違誤，上開法條並無規定舉發通知單須於7日內舉發，原告之主張顯於法有所誤解。
   4、參照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所附相關資料，舉發機關於110年12月1日填製第DG33396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依法逕行舉發，並以違規時原告所登記之戶籍地址為送達，惟因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始提起行政訴訟，被告重新審查舉發通知單送達資料，因該掛號函件已逾查詢期限（自交寄之日起算6個月），被告酌情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內關於「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之罰鍰金額（1,600元），變更裁處而改採低罰，亦即原告未因未於舉發通知單之到案日前到案而加重其裁罰，應未影響原告之權益（參照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246號行政訴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交字第51號行政訴訟判決）。
   5、是以，系爭車輛因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情，是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規定所定要件。
   6、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處分是否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此係本院依職權就原處分合法與否應予審究之前提問題）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為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影本1份、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第79頁、第81頁、第82頁、第8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15240號函〈含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測速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61頁、第62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職務報告、「警52」標誌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之相對位置《距離》示意圖、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發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20/28人勤務分配表、「警52」標誌設置處照片〉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63頁至第69頁）足資佐證，是前揭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處分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2、查本件違規行為時係110年11月28日，故就之所為行政罰之裁處權於113年11月27日即已因屆滿3年而消滅，然原處分係於113年12月20日始作成，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而非適法；至於被告雖曾於本院依職權移請重新審查前，於113年3月5日就同一違規行為作成裁決處分〈下稱前處分〉（見本院卷第75頁），但經重新審查後，被告嗣於113年12月20日作成原處分（同時含有自行撤銷前處分之性質），此與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所規定之情形（即「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本屬有間，更何況被告撤銷前處分之日期（113年12月20日）距本件違規行為日亦已逾3年。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六、結論：原處分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3094號
原      告  埃德万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5日桃
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裁決（嗣經被告改以113年12月20日
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為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新
    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
    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
    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款：「地
    方行政法院收受前條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
    合法妥當，並分別為如下之處置：一、原告提起撤銷之訴，
    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裁決。但
    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四、被告重新審查後，不依原告之
    請求處置者，應附具答辯狀，並將重新審查之紀錄及其他必
    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此係
    行政訴訟法基於交通裁決事件所具質輕量多之特殊性質，並
    為使法律關係及早確定，於是創設「重新審查」之特別救濟
    機制，而免除訴願之前置程序，使原處分機關能再次自我審
    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滿足依法行政之要求，並可兼顧當
    事人之程序利益，避免當事人不必要之時間、勞力、費用之
    浪費，亦可達成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如原處分機關審查結
    果認原裁決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自可撤銷或變更原裁決
    ，並就同一違規事實為新裁決並為答辯，至於此變更後之新
    裁決如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
    之4第3項之規定（即「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處
    置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被告於第一審終局裁
    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轄之地方
    行政法院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之反面解釋，自不應
    視為原告撤回起訴，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仍應就原處分機關
    變更後所為之新裁決及答辯為審判對象，繼續進行審理。查
    被告本以民國113年3月5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
    2,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嗣經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乃改以113年12
    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1,600元（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均未
    變更），並於113年12月24日向本院為答辯。而因原告於起
    訴時即訴請撤銷原裁處之全部處罰內容，故上開新裁決顯非
    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照前述說明，本院司法審查之對
    象自應為被告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
    輛），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經駕駛而行經桃園市蘆
    竹區台15線北上23公里附近時，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
    局蘆竹交通分隊警員於台15線北上23公里處，以非固定式雷
    達測速儀測得其時速為68公里（最高速限為時速50公里，且
    於違規地點前方約222公尺處，設有測速取締標誌「警52」
    ）而予以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攔截製單舉發，嗣經桃園市
    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蘆竹交通分隊依據測速採證照片，以其
    有「速限50公里，經儀器測得時速68公里，超速18公里，超
    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乃於110年12
    月1日填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警局交字第DG3339677號舉發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
    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1月15日前，並於110年1
    2月1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3月29日填製「臺北市交
    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向被告陳述不服舉發（
    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
    責實際駕駛人事宜）。嗣被告認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有「汽車
    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
    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
    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1,600元。原
    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父親死亡，心急如焚，且該罰單於113年5月17日寄來令人
      傻眼，依法7日內必須舉報，到案時間111年1月15日，每
      年原告配偶有去超商查單之習慣，近3年來未顯示有罰單
      ，於情於理，都不應堅持開罰。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
      130015240號函略以：「…查第DG3339677號通知單，所係
      路段為本轄蘆竹區台15線北上23K處，該路段速限為50公
      里/小時，執勤員警於取締位置測得旨車時速達68公里/小
      時，超速違規事實明確，本分局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40條予以舉發核無違誤…」。
   2、本案使用雷達測速儀規格24.125GHz（K-Band）照相式，
      廠牌：譽華科技有限公司，型號：神捕二號，器號：SC2-
      021，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
      驗證中心於110年9月2日檢定合格，且有效期限至111年9
      月30日，檢定合格單號碼為M0GA1000422，有財團法人台
      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1紙為證。
      本測速儀器有檢驗後發給之證書，自有相當之公信力，而
      雷達測速儀顯示原告車輛當時行車速度為每小時68公里，
      足認原告所有系爭車輛確有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許
      ，以行車速度68公里之時速行駛於系爭路段之行為事實，
      堪可認定。而按交通警察製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所列之違規事實，本質上為行政處分，係公務員基於
      職務上之權力，依法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之具公法上效
      果之單方面行政行為，基於公務員為公法上行為具有公信
      力之原則，該行政行為當可被推定為真正，其據以依法處
      分之事實認定亦為正確無誤。準此，原舉發員警舉發交通
      違規案件時，僅需確信當時儀器所測定之數據為真並無誤
      時，自可依法賦予之職權依法告發。另參照桃園市政府警
      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
      函所附員警職務報告所載，本件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
      標誌設置於違規地點前約220公尺，符合相關規定，舉發
      機關依法舉發應無違誤。
   3、原告主張依法7日必須舉報；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
      條之1係規定民眾應於7日內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
      檢舉，而本件並非民眾檢舉案件，尚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0
      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
      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二個月不
      得舉發。」，而本件違規時間係110年11月28日，交通警
      察製單時間係110年12月1日，顯見舉發時效並無逾2個月
      ，符合上開法條之規定，本件交通警察依法舉發應無違誤
      ，上開法條並無規定舉發通知單須於7日內舉發，原告之
      主張顯於法有所誤解。
   4、參照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
      字第1130046854號函所附相關資料，舉發機關於110年12
      月1日填製第DG33396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依法逕行舉發，並以違
      規時原告所登記之戶籍地址為送達，惟因原告於113年10
      月14日始提起行政訴訟，被告重新審查舉發通知單送達資
      料，因該掛號函件已逾查詢期限（自交寄之日起算6個月
      ），被告酌情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內關於「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
      里以內」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之罰鍰金額
      （1,600元），變更裁處而改採低罰，亦即原告未因未於
      舉發通知單之到案日前到案而加重其裁罰，應未影響原告
      之權益（參照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246號行政
      訴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交字第51號行政訴
      訟判決）。
   5、是以，系爭車輛因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
      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情，是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40條規定所定要件。
   6、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處分是否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此係本院依職權就原
    處分合法與否應予審究之前提問題）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為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
      辯狀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
      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影本1份
      、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第79頁、第8
      1頁、第82頁、第8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
      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15240號函〈含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測速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61頁
      、第62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
      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職務報告、「警52」標誌
      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之相對位置《距離》示意圖、財團法
      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由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發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2
      0/28人勤務分配表、「警52」標誌設置處照片〉影本1份（
      見本院卷第63頁至第69頁）足資佐證，是前揭事實自堪認
      定。
（二）原處分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
      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2、查本件違規行為時係110年11月28日，故就之所為行政罰
      之裁處權於113年11月27日即已因屆滿3年而消滅，然原處
      分係於113年12月20日始作成，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而非
      適法；至於被告雖曾於本院依職權移請重新審查前，於11
      3年3月5日就同一違規行為作成裁決處分〈下稱前處分〉（
      見本院卷第75頁），但經重新審查後，被告嗣於113年12
      月20日作成原處分（同時含有自行撤銷前處分之性質），
      此與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所規定之情形（即「行政罰之
      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
      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本
      屬有間，更何況被告撤銷前處分之日期（113年12月20日
      ）距本件違規行為日亦已逾3年。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
      為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六、結論：原處分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交字第3094號
原      告  埃德万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5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裁決（嗣經被告改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為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新臺幣300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不服被告所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之裁決而提起撤銷訴訟，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應適用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本件因卷證資料已經明確，本院依同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直接裁判。
二、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1項、第2項第1款、第4款：「地方行政法院收受前條起訴狀後，應將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被告收受起訴狀繕本後，應於二十日內重新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並分別為如下之處置：一、原告提起撤銷之訴，被告認原裁決違法或不當者，應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裁決。但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處分。四、被告重新審查後，不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應附具答辯狀，並將重新審查之紀錄及其他必要之關係文件，一併提出於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此係行政訴訟法基於交通裁決事件所具質輕量多之特殊性質，並為使法律關係及早確定，於是創設「重新審查」之特別救濟機制，而免除訴願之前置程序，使原處分機關能再次自我審查原裁決是否合法妥當，滿足依法行政之要求，並可兼顧當事人之程序利益，避免當事人不必要之時間、勞力、費用之浪費，亦可達成司法資源之有效利用。如原處分機關審查結果認原裁決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自可撤銷或變更原裁決，並就同一違規事實為新裁決並為答辯，至於此變更後之新裁決如仍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4第3項之規定（即「被告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為處置者，應即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被告於第一審終局裁判生效前已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者，以其陳報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時，視為原告撤回起訴。」）之反面解釋，自不應視為原告撤回起訴，管轄之地方行政法院仍應就原處分機關變更後所為之新裁決及答辯為審判對象，繼續進行審理。查被告本以民國113年3月5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嗣經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乃改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1,600元（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均未變更），並於113年12月24日向本院為答辯。而因原告於起訴時即訴請撤銷原裁處之全部處罰內容，故上開新裁決顯非完全依原告之請求處置，依照前述說明，本院司法審查之對象自應為被告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貳、實體方面：
一、爭訟概要：
　　緣原告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經駕駛而行經桃園市蘆竹區台15線北上23公里附近時，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蘆竹交通分隊警員於台15線北上23公里處，以非固定式雷達測速儀測得其時速為68公里（最高速限為時速50公里，且於違規地點前方約222公尺處，設有測速取締標誌「警52」）而予以拍照採證，因當場不能攔截製單舉發，嗣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蘆竹交通分隊依據測速採證照片，以其有「速限50公里，經儀器測得時速68公里，超速18公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乃於110年12月1日填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警局交字第DG33396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逕行舉發，記載應到案日期為111年1月15日前，並於110年12月1日移送被告處理，原告於113年3月29日填製「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向被告陳述不服舉發（未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辦理歸責實際駕駛人事宜）。嗣被告認系爭車輛經駕駛而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113年12月20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3339677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罰鍰1,600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父親死亡，心急如焚，且該罰單於113年5月17日寄來令人傻眼，依法7日內必須舉報，到案時間111年1月15日，每年原告配偶有去超商查單之習慣，近3年來未顯示有罰單，於情於理，都不應堅持開罰。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15240號函略以：「…查第DG3339677號通知單，所係路段為本轄蘆竹區台15線北上23K處，該路段速限為50公里/小時，執勤員警於取締位置測得旨車時速達68公里/小時，超速違規事實明確，本分局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予以舉發核無違誤…」。
   2、本案使用雷達測速儀規格24.125GHz（K-Band）照相式，廠牌：譽華科技有限公司，型號：神捕二號，器號：SC2-021，係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於110年9月2日檢定合格，且有效期限至111年9月30日，檢定合格單號碼為M0GA1000422，有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1紙為證。本測速儀器有檢驗後發給之證書，自有相當之公信力，而雷達測速儀顯示原告車輛當時行車速度為每小時68公里，足認原告所有系爭車輛確有於110年11月28日15時29分許，以行車速度68公里之時速行駛於系爭路段之行為事實，堪可認定。而按交通警察製單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列之違規事實，本質上為行政處分，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之權力，依法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之具公法上效果之單方面行政行為，基於公務員為公法上行為具有公信力之原則，該行政行為當可被推定為真正，其據以依法處分之事實認定亦為正確無誤。準此，原舉發員警舉發交通違規案件時，僅需確信當時儀器所測定之數據為真並無誤時，自可依法賦予之職權依法告發。另參照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所附員警職務報告所載，本件移動式「警52」測速取締標誌設置於違規地點前約220公尺，符合相關規定，舉發機關依法舉發應無違誤。
   3、原告主張依法7日必須舉報；惟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係規定民眾應於7日內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而本件並非民眾檢舉案件，尚不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規定；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0條規定：「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二個月不得舉發。」，而本件違規時間係110年11月28日，交通警察製單時間係110年12月1日，顯見舉發時效並無逾2個月，符合上開法條之規定，本件交通警察依法舉發應無違誤，上開法條並無規定舉發通知單須於7日內舉發，原告之主張顯於法有所誤解。
   4、參照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所附相關資料，舉發機關於110年12月1日填製第DG3339677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對系爭車輛之車主（即原告）依法逕行舉發，並以違規時原告所登記之戶籍地址為送達，惟因原告於113年10月14日始提起行政訴訟，被告重新審查舉發通知單送達資料，因該掛號函件已逾查詢期限（自交寄之日起算6個月），被告酌情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內關於「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之罰鍰金額（1,600元），變更裁處而改採低罰，亦即原告未因未於舉發通知單之到案日前到案而加重其裁罰，應未影響原告之權益（參照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交字第246號行政訴訟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8年度交字第51號行政訴訟判決）。
   5、是以，系爭車輛因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情，是該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規定所定要件。
   6、綜上所述，被告依法裁處，應無違誤，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原處分是否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此係本院依職權就原處分合法與否應予審究之前提問題）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
      「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為兩造分別於起訴狀、答辯狀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影本1紙、汽車車籍查詢影本1紙、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影本1份、違規查詢報表影本1紙（見本院卷第73頁、第79頁、第81頁、第82頁、第8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5月2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15240號函〈含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測速採證照片〉（見本院卷第61頁、第62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113年12月11日蘆警分交字第1130046854號函〈職務報告、「警52」標誌與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地之相對位置《距離》示意圖、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委託發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20/28人勤務分配表、「警52」標誌設置處照片〉影本1份（見本院卷第63頁至第69頁）足資佐證，是前揭事實自堪認定。
（二）原處分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第2項：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2、查本件違規行為時係110年11月28日，故就之所為行政罰之裁處權於113年11月27日即已因屆滿3年而消滅，然原處分係於113年12月20日始作成，已逾3年之裁處權時效而非適法；至於被告雖曾於本院依職權移請重新審查前，於113年3月5日就同一違規行為作成裁決處分〈下稱前處分〉（見本院卷第75頁），但經重新審查後，被告嗣於113年12月20日作成原處分（同時含有自行撤銷前處分之性質），此與行政罰法第27條第4項所規定之情形（即「行政罰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一項期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本屬有間，更何況被告撤銷前處分之日期（113年12月20日）距本件違規行為日亦已逾3年。
（三）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一併說明。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所以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六、結論：原處分違法，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法　官　陳鴻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芸宜

　　


